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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济大校字〔2016〕245 号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大学研究生 

教育学费收取及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济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学费收取及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

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济南大学 

2016 年 12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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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学费收取及使用管理办法 

 

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，规范教育教学管理，保障研究生

教育质量，促进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根据

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研厅〔2016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济南大学全日制研究生、非全日制研究生、以同等学力申请

学位人员。 

二、收费原则 

（一）全面统筹、严格管理。严格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，

由学校财务管理部门统一收取学费，并出具收费票据。 

（二）宏观指导，适当放开。学费标准依据上级有关政策

制定；各学科（领域）的研究生学费标准可根据培养方式及特

点、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的差异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作出适当

调整。 

三、收费管理 

（一）各学科（领域）学费标准须经学校审核，按照相关

规定报山东省物价局定期备案。 

（二）全日制研究生学费按照录取入学年度学费标准执行，

于每学年注册前全部缴纳。 

（三）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的学习包含课程学习和论

文研究两个阶段，学生可一次交清两个阶段的学费，也可阶段

性缴纳，分别于课程学习前和学位论文开题前分两次结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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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非全日制研究生学费原则上采取以同等学力申请学

位人员的缴费方式，也可根据学习形式和特点采用全日制研究

生的缴费方式。 

（五）对延期毕业的研究生（不包含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

人员），在基本修业年限（学制）年度学费标准内，根据学生

延期修读情况按学期收取学费（各学科领域年度收费标准的一

半）。 

（六）因休学、退学、开除学籍、提前毕业或经批准转学

的，根据学生在校学习时间、学习阶段，按相关要求结算学费。 

四、使用管理 

（一）全日制研究生学费纳入学校行政事业费统一管理。 

（二）非全日制研究生学费按照本学科领域全日制研究生

论文研究费标准划拨相应经费至指导教师专用账号，其余学费

的 10%作为公共课程教学与管理费，15%纳入学校行政事业费，

75%分配给培养单位（学院、独立运行的科研平台）。 

（三）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学费 10%作为公共课程教

学与管理费，15%纳入学校行政事业费，75%分配给培养单位（学

院、独立运行的科研平台）。 

（四）分配给培养单位的经费应用于非全日制研究生和以

同等学力申请学位人员的招生、培养和管理工作，如招生宣传、

招生及培养的实施、授课酬金、论文指导、专家评阅、论文答

辩等方面的支出。 

（五）公共课程教学与管理费由研究生院管理，主要用于

公共课程（由研究生院统一配课）的授课酬金、上交相关类别

专业学位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管理费、对外联系与协调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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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与检查、各种证书制作、学位授予审核等工作支出。 

（六）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论文研究费在论文开题时划拨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招收的在职工程硕士和以同等

学力申请学位人员缴纳学费按照原办法（济大校字〔2012〕51

号）执行。 

（二）2016 年 12 月 31 日后招收录取的研究生缴纳学费按

照本办法执行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济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


